Module 6 - Q and A

Suggested answers for trainers

SQS 2

Q1:
準則2.2要求在檢討及修訂政策程序的過程中收集及採納服務使用者的意見。而這些政策和程序的檢討多數是在職員會中一年做一次，在這些會議中如何可以收集服務使用者的意見？

A1:
準則2.2並沒有要求在同一時間內收集職員和服務使用者的意見。兩個過程可以分開。

Q2:
要檢討的SQS政策和程序很多，若檢討是一年一次，而要開一次會收集服務使用者意見，便要開很長，似乎並不實際。

A2:
理念上，每一個SQS有關的政策和程序都應會被執行，而收集服務使用者的意見，最佳和最自然的時間，便是在每次(或指定月份之內)執行後，即時收集用者意見。舉例來說：

· 準則 6.2 要求在檢討位計劃時要收集和回應用者意見。進行這項工作的一個可行時間是在作出週年計劃之前，舉行一次服務使用者諮詢會；先講在上一年/過往一年，所收到用者的意見是甚麼，和單位已作了些甚麼的回應；隨之交代過往一年的工作(如準則3.2所制訂的統計資料及服務表現報告)；問用者對過往一年服務的意見；然後，問用者對收集和回應意見程序的意見。(註：這一步驟之後，順理成章地便是進入準則11.2的有關工作。)

· 準則 10.1 (申請及退出服務)可以在完成申請或是退出服務之後，問多一問服務使用者對於過滿不滿意和有何意見。

· 準則11.2 在「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」時，要諮詢服務使用者意見。可以在諮詢意見時，略講解準則11.1之「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」政策和程序。而在諮詢後，便問服務使用者對有關政策和程序的意見。

SQS 5

Q3:
SQS5內各項有員工的政策和程序，是否包括了臨時工或替工？

A3:
在4項準則和有關評估指標中，並沒有明文列明要為臨時工或替工制訂有關政策和程序。在準則5.1的評估步驟中，亦只會與常規職員會面。不過，若機構和單位亦為非常規職員制訂有相關政策和程序，便會是一個良好的管理做法。

Q4:
我們機構已有一份職員手冊，大致上已包括了SQS5的要求，我們是否仍需另外制定一套SQS的政策和程序？

A4:
最自然的做法是先檢討現有職員手冊是否已包括所有SQS5的要求。若否，便先將職員手冊修正，日後便可以以職員手冊為SQS5的相關文件。(參照訓練員手冊冊22頁之有關「一石二鳥的考慮」。)

Q5:
若機構/單位每年都只是做一次督導，而督導與評核一齊做，是否符合準則5.3的要求？

A5:
簡單的答案是「可以」。準則5.3要求「提供持續性的督導」，並沒有列明頻率的要求，亦沒有指明「督導」的模式。日常的工作中，有不少的督導形式，包括了隨時下屬可以向上司問取工作或是在職訓練的意見，在個案或單位會議中，督導員會就同事的工作作出指引，或找出持續訓練需要。最重要的是定立清楚的政策。

Q6:
準則5.4要求單位/機構有職員訓練和發展的政策和計劃，如果我們的機構並沒有任何資源給予員工作訓練之用，亦不會讓職員在工作時間放假上堂，如何可以有政策和計劃。

A6:
若是如此，機構的有關政策便最少包了兩項：不會提供資源予職員作為訓練與發展之用，亦不會讓職員放假上堂。不果，基本上運是需要有「計劃」；若機構的「計劃」是當收到社署、社聯、社協和社總所舉辦的課程資料時，便會發放給職員參考，讓他們自行決定，這樣亦可算是計劃。SQS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要有明文的政策和可供有關人事參閱。以SQS5為例，不論機構的人力政策是如何不照顧職員的需要，只要是有清楚列明及讓員工知道，長遠來說仍是會逐步改善。

SQS 6

Q7:
在「執行手冊」中，有提到機構計劃包括三份主要文件：策略計劃、運作計劃和財政預算。究竟SQS6要求的是一份工作計劃，還是三份計劃？

A7:
所有SQS的要求都依「各項標準及有關準則、評估指標和評估步驟」(Assessment Matrix)而定。在SQS6的指標要求是一份工作計劃，而非三份計劃。

Q8:
在訓練中，SQS6的樣本文件之一的工作計劃只有兩版紙，如此簡單的計劃是否都滿足準則6.1的要求？

A8:
準則6.1的評估指標只列明計劃的內容包括「已策劃的服務或工作」、「預期達到的目標」、「檢討的工具」、及「檢討的時限」；並沒有列明要求有幾長或是幾詳細，有關樣本基本上已滿足準則6.1的要求。

SQS7

Q9:
準則7.3要求「定期研究提高經濟效益或抑制成本的機會」，若有關文件只列出在購買較貴的物品是要有報價(quotation)，這是否滿足要求？若單位每年只是檢視一次，是否有符合要求？

A9:
準則7.3要求的是「定期」，購物報價一般不是定期，所是不能滿足要求。準則7.3所要求的並不包括「頻率」，所是一年一次亦算是合乎要求。不過，良好的做法可以是每季進行一次檢視預算與實際收支的比較，看看是有抑制成本或是提高濟經濟效益的機會。由於社會福利服務絕大部分的開支都是人力開支，有關成本效益的檢視的工作，可以與週年工作計劃的工作整合。如看看在過往的工作中有那些優次較低(包括成效低、意義低的工作)，是否仍有保留的需要，這亦是增加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。

SQS8

Q10:
準則8.1要求位備有「法例的檢核表」，而《服務表現訓練教材套(第三冊)》已備有有關清單，是否只要在單位存有這份教材套便是符合了有關要求？

A10:
簡單答案：「是」。這亦是同事不要將教材套據為己有，應放置在有關單位中的理由之一！

Q11:
是否單位備有可上網電腦，能閱覽政府的雙語法例資料便符合了準則8.1的要求？

A11:
是。若在電腦瀏覽器(如Internet Explorer)中的「我的最愛中」包括了有關網址便更好(http://www.justice.gov.hk/cHome.htm)。較佳的做法是在單位中，備有那些「適用於指定服務」法例(如家庭服務中心應備有高等法院法例、未成年人監護條件、精神健康條例、婚姻訴訟條例等等)的文本；而那些「普遍適用於所有服務」的法例(如消防條例、入境條例等等)便是上網找最新版本便可以。近期，就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和版權條例都有熱烈的討論，備有有關文本，亦會對同工有幫助。

Q12:
為甚麼沒有包括「基本法」？

A12:
「基本法」不是監察服務單位運作的法例。不過，以常理來說，有份「基本法」在單位一定是好事，特別是「新來港服務」的單位，備有「基本法」、終審庭129判決大網、人大常委626釋法文本、和終審庭117判決大網便一定對服務有幫助。

Q13:
準則8.2要求單位「確保單位遵守有關法例」，單位怎能做得到？

A13:
服務質素保証(Quality Assurance)不是要百分百的保証，而是有程序以加強有關保証的可達性("achievability")。「有問題問上司」、「任何涉及法例的文書，需上司過目或簽批」、「定期督導中，督導員特別留意有關法例問題」、「在定期單位會議中、有議程討論」、「在個案會中，提點討論」，都是有用的方法。

Q14:
員工並不熟悉有關法例，若犯了錯誰人負責？

A14:
有沒有SQS，這個問題也存在。SQS8的目的便是要提醒我們在法律上的各項責任。SQS的條文便要提供了何謂機構合理負責任的行為(reasonable diligence)，在法律上，只要機構作了合理負責任的行為，就算是真的「出事」，法律責任亦會減至最低。職員若感知識不足，機構、社聯和社署便應多舉辦有關訓練。

SQS12

Q15:
準則12.1要求單位備有程序向服務使用者提供影響他們的資料，但怎樣的影響才算是有影響？中心換傢俬、看更/文員轉換也可能影響他們，應否包括？

A15:
準則並沒有列明要幾詳盡，這個是由機構/單位自行決定。以推行的策略考慮，在推行初期宜精簡不宜繁複。我們應從「直接」和「重要」入手。當然，就SQS12諮詢服務使用者，可以是推行策略之一。

